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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问法评：《印花税法》条款评析

作者：郭永茂 田越

2021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印花税法”）经第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印花税

条例”）将废止。从立法技术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施行细则”）也将

失去存在基础。

自 1988年国务院发布《印花税条例》以来，印花税征管规则的调整多通过级次较低的财税规范性

文件进行。2018年 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

2021年 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立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6月 7日，对立法草案的修改稿进行了审议。6月 10日，印花税法成法。

本文抛砖引玉，对印花税法的主要规定结合立法草案和现行印花税规则进行评析。

一、印花税法对立法草案的规则调整

印花税法基本维持了立法草案的规则框架，但对部分税率、税目范围、税收优惠政策等规则进行

了调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部分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的税率

印花税法将“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至

万分之三。其中，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转让书据的税率与技术合同等的税率取齐，是降税。

对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而言，根据现有《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技术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通知》

（[1989]国税地字第 34号，“34 号文”）的规定，技术转让包括（a）专利权转让（b）专利申请权转让

（c）专利实施许可及（d）非专利技术转让。不同类型的技术转让凭证应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目、税率，

其中，（A）专利申请权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适用“技术合同”税目（税率为万分之三）；而（B）专

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适用“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税率为万分之五）。由于专有技术和非专利技术

的所指范围大致相同，前述 34号文将非专利技术转让书据界定为适用“技术合同”税目的做法，事实

上修改了《印花税条例》中对于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的税目界定口径。印花税法在法律层面认可

了 34号文的前述（A）项规则中的税率立场，但在法律性质界定上，仍将“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归为“产权转移书据”而非“技术合同”。

2、调整部分税目的涵盖范围

关于借款合同的范围，在现行印花税条例中，该税目的应税范围表述为“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

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业拆借）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立法草案表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不

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合同”，而印花税法调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不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合同”。可见，印花税法规定的应税范围接

近于印花税条例的规则，比立法草案的应税范围宽。

关于买卖合同的应税范围，立法草案规定为动产买卖合同，印花税法规定“不包括个人书立的动

产买卖合同”。该规则与后述“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的免税规则存在竞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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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整税收优惠规则

立法草案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规定减免税情形。印花税法修改为“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

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授权边界较立法草案明确。

此外，印花税法将立法草案对“电子商务经营者与用户订立的电子订单”免税的规则修改为对“个

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免税，缩小了免税书据的范围。

4、明确境外纳税人在境内无代理人时的自行纳税口径

立法草案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的规定办理。”印花税法调整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这一立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第 4条第 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

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立场一致，即，能设定扣缴义务人的，

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

二、印花税法对现行规则的调整

与印花税条例、施行细则等现行规则相比，立法草案调整了部分税目和税率，明确了计税依据和

部分征管规则，增设和确认了一些减免税项目。立法草案的前述调整内容在印花税法中得到了确认，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详见我们于 2021年 4月 2日发布的文章《海

问法评：<印花税法（草案）>条款评析》）：

1、降低税率、删减税目

（1）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万分之三；（2）
取消“权利、许可证照”按件贴花 5元的规定；（3）吸收了“营业账簿”税改成果（资金账簿的税率

降为万分之二点五，“营业账簿”税目中按件定额贴花的“其他账簿”项目不再征税）。

2、调整税目名称和应税范围

（1）以正列举形式列明了“产权转移书据”的范围，删除了“……专有技术使用权”条目后的“等”

字样，将“财产所有权”具体转述为几种特定的权利类型，逻辑更周严，有利于定分止争；（2）将合

同类应税凭证的名称与民法典规定的有名合同（典型合同）的种类名称基本协调一致；（3）删除了由

财政部确定其他应税凭证范围的授权条款。

3、明确计税依据

（1）计税依据不包含列明的增值税税款；（2）多方签署协议时，各方应按各自涉及的金额缴税。

4、明确部分征管规则

（1）增加了主管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等一般征管规则，但涉外情形下的具体征管规则仍有待明

确；（2）规定了印花税的征缴频率（证券交易印花税按周解缴，其他印花税按季、按年或按次计征）。

5、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1）整合了现有规则中的部分优惠政策，新增了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卫生材料书立

的买卖合同的免税规定和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的免税规定等；（2）将制定其他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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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策的有权机关由财政部提升到国务院。

三、印花税法的待明确之处

印花税法对涉外情形下的征管规则、补税与退税等事宜的规则口径仍有待明确，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针对在境外书立而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印花税法未明确何为“在境内使用”。印花税法既未采

纳现行国税发[1991]155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中

将“在境内使用”定义为“带入境内（时贴花）”的规则，也未明确规定“在境内使用”的具体“使

用”情形。此外，印花税法也未明确此情形下的纳税地点和纳税时间（或扣缴申报时间）等征管

要素。我们建议，后续出台印花税法解释文件时加以明确。

 印花税法只对营业账簿税目规定了补税情形，即，实收资本（股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

按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额。印花税法未提及施行细则对多贴印花税票者不退税/抵用的规则。

 印花税法维持了粘贴印花税票和申报纳税并行的纳税方式，但未规定应纳税额低于或高于 1角情

形下的舍入规则。

***********************************************************************

我们的服务

依法纳税对纳税人而言，纳税是义务，依法是权利。要依法，就需要对税收法律法规有全面的掌

握和深刻的理解。海问律师事务所的税务团队立足于“税+法”的专业立场，针对客户的需求，致力

于提供如下“依法纳税”服务：

 日常税务咨询服务；

 交易架构设计服务；

 合同涉税条款的制备、审阅、修订服务；

 涉税争议解决支持服务；

 税收事项的税务遵从服务。

如您有意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服务内容及相关事项，敬请与以下人员联系：

郭永茂 税务合伙人

电子邮件：guoyongmao@haiwen-law.com

李杨 资深顾问

电子邮件：liyang@haiwen-law.com

田越 高级律师

电子邮件：tianyue@haiwen-law.com

张天阳

mailto:guoyongmao@haiwen-law.com
mailto:liyang@haiwen-law.com
mailto:tianyue@haiwe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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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zhangtianyang@haiwen-law.com

mailto:zhangtianyang@haiwen-law.com

